附件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培训办法（试行）
第一条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 250），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培训上岗是国家相关法规的明确要求，我会是经水利部推荐、住建部备案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培训机构。为进一步规范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依据国家及行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包括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等现场管理人员（以下简称“水利五大员”）。
第三条 “水利五大员”培训工作坚持依法依规、精准施教、务实实操、训测结合、规范管理、服务行业原则，自觉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与业务指导。

第四条 “水利五大员”培训旨在夯实专业基础知识，提升一线现场管理实操水平与岗位履职能力。培训合格证书可作为从业人员现场岗位履职上岗、企业内部人员能力核验、落实水利行业施工现场人员培训管理要求的依据。

第五条 本办法中培训及继续教育为有偿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协会会员单位员工享受培训费用优惠。
第六条 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水利水电工程类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在岗从事水利水电施工现场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水利水电工程类本专业中职学历或水利水电工程类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在岗从事水利水电施工现场专业技术管理工作1年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类相关专业中职学历、非水利水电工程类中职或高中以上学历，在岗从事水利水电施工现场专业技术管理工作2年及以上。

第七条 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应提交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工作年限证明等材料。
第八条 协会自收到报名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通过；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及理由。补交材料后再次审核，仍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通过。
第九条 报名成功的学员在交费后，可自主选择相关岗位开展培训学习，每人最多可参加3个岗位。
第十条 培训采取线上学习或现场面授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培训内容结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岗位实际需求，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一）通用知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基础知识、管理知识、职业素养等通用知识。

（二）专业技能：各岗位工作职责、业务流程、实操要点等专业能力要求。

第十二条 学员根据岗位同时完成“通用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课程后，参加线上测评，得分60分及以上（满分100分）的学员可领取电子版《全国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合格证书》（以下简称“证书”），有效期3年。

第十三条 持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C证）的，可直接免试申请相应有效期的安全员证书。

第十四条 结合岗位履职需求和行业发展，证书有效期内应持续参加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突出知识迭代更新，聚焦行业法规、技术标准、质量安全、前沿技术等。相应岗位证书在有效期内累计完成继续教育培训不少于30学时的，可办理证书延续，每延续一次有效期为3年。未申请延续或不满足条件的，证书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证书有效期内，需办理有效期延续、证书信息变更、证书注销的应提交相关材料，协会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通过；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及理由。补交材料后再次审核，仍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通过。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